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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教師相關法規修正重點

一、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三、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

四、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
要點

五、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

■相關業務注意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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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法規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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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聘專(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修正重點-教師遴聘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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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修正重點-教師徵聘啟事
一、取得博士學位後至應聘日止，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 (一)大專以上學校全職教學經驗2年以上，並至少有學院所訂一級期刊等

級著作。

• (二)博士後研究全職工作經驗2年以上，並至少有學院所訂一級期刊等級

著作。

• (三)相關領域業界全職工作經驗2年以上。

• (四)在國內外學術或業界專業領域具有卓越成就者（例如：獲科技部愛

因斯坦培植計畫、哥倫布計畫等補助案），其具體特殊事蹟，應有明確

之量化或質化數據資料佐證。

二、如無國外博士學位或國外博士後研究經歷1年以上者，須檢附

外語能力檢定證書或其他足以證明外語能力之佐證資料。(英語能

力：托福-網路測驗71分以上、IELTS 5.5分以上、多益750分以上。

日語能力：日文檢定二級以上。與前述標準程度相當之其它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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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注意事項(一)

掌握遴補簽陳完成時效，前述的時程是最
晚期限，仍要考慮專任甄選委員會、外審
時間等，以便預留至少2個月徵才公告時間。

徵聘啟事第1點第4款｢在國內外學術或業界
專業領域具有卓越成就者｣，該規定所訂卓
越成就，應與科技部愛因斯坦培植計畫等
級相當之具體事蹟，始能據此規定遴用。

在非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之國家，取得博士
學位或具博士後研究經歷1年以上者，符合
教師徵聘啟事之外語能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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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注意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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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學院 學系 專任教師甄選人員合格名冊
年 月 日

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學
歷

(請註
明最
高學
歷畢
業年
月)

經 歷

備 註
(應徵者如具中華民國以外之國
籍者，請註明國籍名稱；如具教
師證書者，請詳填教師證書之等
級及字號)

1、（民國）年
月日起，迄今(
共計ＯＯ年)擔
任ＯＯ(職務)

2、（民國）年
月日起至（民
國）年月日止
迄(共計ＯＯ年)
擔任ＯＯ(職務)

3、(以下請自行
新增)

具外語能力，並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之一：
符合資格（勾選）
□條件一（請按徵聘啟事敘明）
□條件二（請按徵聘啟事敘明）
□條件三（請按徵聘啟事敘明）
□條件四（請按徵聘啟事敘明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請敘明理由）



教師升等法規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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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9條

修正重點-限期升等

9

94-97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

• 5年內未達系(所、中心)升等條件，並提出升等

者，第6年不予晉薪。

98-106學年度新聘講師、助理教授及107學年度新聘教師

• 至第8年未通過升等者，第9年起不予晉薪、不

得兼編制內行政職務、校外兼職、兼課、借調

或國外講學。

• 第11年起逐年增加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小時，

累計增加基本授課時數達4小時後不再增加。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8條

修正重點-舊制助教升等講師

助教升講師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所屬學系（所、中心）能提供適當授課
課程、規定之授課時數及教師員額。

助教升等講師後，須繼續協助系所及中
心行政工作至少二年，如經專案核准後，
得核減基本授課時數。

辦理時程得不受本辦法升等作業時程限
制，並自校教評會通過之次一學期8月1

日(2月1日)為升等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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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8條

修正重點-舊制講師升等助理教授及副
教授

如以博士學位升等，不受升等作業時程
限制。

非以博士學位升等，應依升等作業時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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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1條

修正重點-升等作業時程

教學實

務研究

報告升

等者

4/10
教務處

通知送

審教師

4/30
教師

提出

升等

5/15

系教評

會
7/25

院教

評會
10/15 校教

評會

11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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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審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教務處，由教學實務研究報告性質認定小組認定
 小組成員：校教評會召集人、教務長、學院院長2人、校外學者專家3人，
共7人組成

註：舊制講師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授作業時程
◎以博士學位升等者不受上開升等作業時程限制
◎非以博士學位升等者應依上開升等作業時程辦理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9條之1

修正重點-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

現行制度問題

自105學年度起實施「教學著作」升等，鼓勵
教師除了研究外亦可思考精進教學。但因教
學著作申請升等者，送審之教學著作研究論
文與學術著作研究論文易於混淆，喪失原本
建置學術著作及教學著作二者不同升等管道
之目的，故「教學著作」升等修正為「教學
實務研究報告」升等。

108年1月1日起實施「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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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9條之1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定義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
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
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
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教學實務研究報
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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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5-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審查基準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申請資格(一)

(一)該課程須合乎國立嘉義大學磨課師(MOOCs)

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且線上課程經營至少六週(含)

以上。
(二)該課程開課人數達1000人以上，須完成課
程教學且完課人數要達 120人以上(至少60人為
校外人士)。

(三)該課程須完成課程教學並學期結束後提出
MOOCs教學平台課後教學意見表且教學滿意度
達到 4.0以上

15

教學績優點數達3點或具磨課師(MOOCs)課
程完課證明，即完成以下3項條件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申請資格(二)

代表作：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為代表作，
應檢附教學實況光碟(至少二門不同科目，
各50分鐘，應具時間戳記，不得剪接，
其中一門科目應與教學實務研究報告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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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級教學意見調查近六學期(或職級未
滿三年者，以前五學期計)內教學意見調查
總平均分數高於全院近六學期(或職級未滿
三年者，以前五學期計) 總平均數

送審著作應符合本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第9條之2規定，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申請資格(三)

代表作：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內容包括下
列主要項目：

1、教學、課程或設計理念。

2、學理基礎。

3、內容及方法技巧。

4、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5、創新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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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著作應符合本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第9條之2規定，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四)

參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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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教授職級

參考作4本(篇)

至少1本(篇)應
為該院期刊分類
等級一級之著作

至少1(篇)與教學
實務研究相關

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

參考作3本(篇) 

至少1本(篇) 與

教學實務研究

相關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1-學術著作升等審查基準

學術著作升等-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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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教授

代表作1篇，

為該院期

刊分類等

級一級著

作

參考作4篇
(至少1篇為
該院期刊分
類等級一級
著作

升等助理教授

及副教授

代表作1篇，

為該院期

刊分類等

級一級著

作

參考作4

篇

舊制講師
升等助理
教授或副
教授

代表作1

篇，得
以學位
論文為
代表作

參考作4

篇

舊制助
教升等
講師

著作總
計2篇
(含學
位論文)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2-作品及成就證明
升等審查基準

創作或展演報告應包括下列項目：

 1、創作或展演理念。

 2、學理基礎。

 3、內容形式。

 4、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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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2-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審查基準

美術-應送繳資料

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
複。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
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
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
前應通知學校。個展數量規定如下：

送繳資料應包括：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
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
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
之相關論述。

21

平面作品 立體作品 綜合作品

個展件數 二十件以上 十件以上 五件以上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2-作品及成就證
明升等審查基準

音樂-創作-應送繳資料

送繳下列三種以上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1.管絃樂作品（交響曲、交響詩、協奏曲等）或清唱劇
（神劇）或歌劇或類似作品。

2.室內樂曲（四人編制以上）。

3.合唱曲或重唱曲。獨奏曲或獨唱曲。

4.其他類別之作品。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及演出光碟。
22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所送作品合
計演出時間

60分鐘
以上

70分鐘
以上

80分鐘
以上

90分鐘
以上

另至少應包括前述第一、二種樂曲各一首（部）。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2-作品及成就證
明升等審查基準

音樂-演奏（唱）及指揮-應送繳資料

送繳五場以上不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
音樂會資料。包括獨奏（唱）、伴奏，協奏曲、
室內樂、絲竹樂、清唱劇（神劇）之指揮或主
要角色演奏（唱），歌劇之導演及主要角色演
唱等。

以演奏（唱）送審者（包括傳統音樂），至少
應包括三場獨奏（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不
得少於六十分鐘。

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
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並以其中一場演出樂
曲之書面詮釋作為創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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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附表3-技術報告升等審查基準

技術報告升等-申請資格

24

升等教授

技術報告

參考作2篇

2件發明專
利+2件智財
技轉案+智
財技轉金累
計達70萬以
上

升等副教授以下

技術報告

參考作1篇

2件發明專
利+2件智財
技轉案+智
財技轉金累
計達45萬以
上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

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

25

升等評審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著作
(或作品、成就證明) 55(%) 30(%) 15(%)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55(%) 30(%) 15(%)

技術報告
55(%) 30(%) 15(%)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

教師升等評審內容及通過標準

總成績達

70分以上

A.研究(55%) B.教學

(30%)

C.服務

15%)A1外審成績（占
70%-80%

A2非外審成績
（占20%-30%：
分Aa及Ab

教授  3位外審成績
，至少2位評
分達75分以上

 全部外審成績
÷3=75分以上

 學術著作及技
術報告升等：
Aa及Ab各占
50%

 教學實務研究
報告升等：Aa
占25%、Ab
占75%

分為「教學
績效」、
「教學改
進」、「課
業輔導」、
「綜合考評」
等4項。

分為「專業
服務」、
「行政服
務」、「輔
導服務」、
「綜合考評」
等4項。副教授

 3位外審成績，
至少2位評分達
70分以上。

 全部外審成績
÷3=70分以上助理教授

分項通

過標準

研究(外審成績及非外審成績) 
教授：75分以上；副教授以下：70
分以上。

70分以上 70分以上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

教師升等評審內容及通過標準

總成績達

70分以上

A.研究(55%) B.教學

(30%)

C.服務

15%)
A1外審成績

(占100%)
A2非外審成績

(不採計)

講師
(舊制助

教升等)

 3位外審成績，
至少2位評分達
70分以上。

 全部外審成績
÷3=70分以上

分為「教學準
備」、「教學
實施」、「課
後輔導」、
「教學成果」、
「教務行政配
合」、「綜合
考評」等7項

分為「學術服
務」、「行政
服務」、「學
生輔導服務」、
「綜合考評」
等4項

分項通

過標準
70分以上 70分以上 70分以上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表件

修正清單-教師升等所需相關表件

各類型升等之教師升等案提送校教評會審查應繳

證件清單

擬升等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及
論文目錄一覽表(學術著作、教學實務報告)

學術著作、教學實務報告之教師升等評分表

各類型升等之教師升等Aa研究計畫評分表

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Ab研究成果評
分表

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基本門檻查核表

教師以教學實務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甲表)(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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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USER/Desktop/1071204說明會/各類型升等之教師升等案提送校教評會審查應繳證件清單.doc
file:///C:/Users/USER/Desktop/1071204說明會/學術及教學實務擬升等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docx
file:///C:/Users/USER/Desktop/1071204說明會/教師升等評分表(學術著作及教學實務研究報告).doc
file:///C:/Users/USER/Desktop/1071204說明會/13-2評審原則-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學術研究成果(Aa研究計畫)評分表-1070320公告.doc
file:///C:/Users/USER/Desktop/1071204說明會/14-2評審原則-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Ab學術研究成果)評分表1070320公告.doc


教師升等案提送校教評會審查應繳證件清單
－新增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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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著作

• 現任職級歷

年研究成果

清單

技術報告

• 現任職級歷

年研究成果

清單

教學實務

研究報告

• 現任職級歷

年研究成果

清單

• 現任職級教

學意見調查

• 教學實務光

碟



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表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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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著作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
選）

1

□已出版之專書
□已出版之專書章節
□已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出版之研討會論文
□學位論文

合 著
（※請勾選並
填列資料）

出版處所
或期刊名
稱（展演
發表地點）

期刊卷期 已出版日期

說 明
（※已出版之專書請加
註 ISBN或 ISSN字號；
著作如被認定為SCI、
EI、SSCI…等請註記）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期刊等級

系___級

院___級

代表
著作
學術
貢獻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基本門檻查核表
－表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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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

告升等基本門檻查核表

01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基本門檻查核表.docx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甲表)(乙表)－表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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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意見表(乙表)

02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乙表).docx
02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乙表).docx


教師升等業務注意事項
 提醒升等教師再次核對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所登載之資料與所
附之送審著作之資料是否一致【如著作名稱、出版(發表)或已接
受之年月、合著人、是否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等】

 升等收件截止日後(5月15日)不得再抽換資料，審查相關佐證資
料應以書面資料呈現。

 各級教評會應依限完成審議，並循序送教評會審議，以免延誤教
師升等生效日或升等審議程序。

 代表著作

◆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須於升等截止日（每年5月15日前)正式發表(出版)。

◆限以本校名義發表

 參考著作

◆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應至少一篇以本校名義發表

 論文如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必須掛名「Taiwan」或
「R.O.C.」；如掛名「China」或「Taiwan, China」，不能列入
升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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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要點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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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理要點-修法重點
明訂檢舉內容及答辯書應送三位原審查
人再審查

修正審理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應
迴避之相關人員

新訂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不成立後之升等審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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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理要點第7點
對於被檢舉人有第二點第一款或第二款
所定情事時，應函請被檢舉人針對檢舉
內容於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後，併同檢
舉內容及答辯書送三位原審查人再審查，
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
審查，以為相互核對，並應尊重該專業
領域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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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理要點第9點

 審理檢舉案之調查小組、教評會成員、原審查人及
校內外學者專家，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
應予以迴避：

 （一）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
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六）相關利害關係人。

 （七）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37



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理要點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作業流程圖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經校教評會審議
不成立後之升等審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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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流程圖.docx
03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流程圖.docx


原審查人對於送審人是否有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之評定有前後不一致情事

案例1：

案例2：

39

升等
著作
送3位
外審
委員
審查

針對是否
違反學術
倫理，再
送請三位
原外審審
查確認(不
評分)

A:60分
勾選涉及抄襲或其他

違反學術倫
理情事
B:82分
C:81分

A:未違反
B:未違反
C:未違反

升等
著作
送3位
外審
委員
審查

A:75分
B:83分
C:85分

3人均未勾選涉及抄
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

理情事

針對是否
違反學術
倫理，再
送請三位
原外審審
查確認(不
評分)

A:勾選涉及抄
襲或其他違反

學術倫
理情事

B:未違反
C:未違反



原審查人對於送審人是否有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之評定有前後不一致情事(續)

40

上述案例應請A委員重新評定外審成績

• 應將校教評會審議教師未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決議及
具體理由，通知該變更再審查意見之原審查人（即上述案
例之原審查人A）。

• 將原審查人A原填之教師資格審查意見甲、乙表影本送回，
並請重新評定著作外審成績（重填教師資格審查意見甲、
乙表）。

• 原審查人A可決定維持或變更著作外審成績；惟因認定之事
實已不同，無論成績是否變更，應修正審查意見內容）

以未變更再審查意見B、C委員分數及變更再審查意

見之A委員重新評分分數，作為教師升等案之著作

外審成績



原審查人對於送審人是否有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之評定前後一致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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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
著作
送3

位外
審委
員審
查

A:75分
B:83分
C:85分

3人均未勾選涉及抄
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

理情事

針對是
否違反
學術倫
理，再
送請三
位原外
審審查
確認(不
評分)

3人均未勾選涉及抄
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

理情事

以3位原審查人升等著作外審給予之75、83、85三個
分數作為教師升等案之著作外審成績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修法重點：

 一、本校退休教師應併依修正要點第8點規定辦理，爰予以刪
除本點後段規定。(修正要點第二點)

 二、增訂新聘兼任講師辦理程序之規定。(修正要點第三點)

 三、新增兼任教師每週兼課時數之但書規定。(修正要點第五點)

 四、修改送審兼任教師資格相關規定如下：(修正要點第七點) 

 (一)為使法規周延，修正為「最近四學年內累積任教滿四學
期」。

 (二)為簡化作業及實務上考量，刪除須檢附教學評量及同儕評
量之規定。

 五、明訂兼任教師聘任案統一先經各學院(中心)簽奉校長同意
後提送三級教評會(毋須由各系所個別簽核)、最近三年內曾任
本校專任（案）及兼任教師者以續聘程序辦理；另修訂三級教
評會審議完畢時程，原則為每年6月、12月份，個別特殊情形
得延至開學當月份完成，聘期起日另作規定。(修正要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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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8點

兼任教師聘任程序-新(續)聘

43

新聘副教
授以上且
未具擬聘
職級教師
證書

新聘助理
教授以下
或具擬聘
職級教師
證書者

系教
評會
審議

院教
評會
審議

校教
評會
審議

系教
評會
審議

院教
評會
審議

校教
評會
備查

各學院
檢附提
聘名冊，
敘明提
聘情形、
員額數
等，簽
奉校長
同意

續
聘
程
序

新
聘
程
序

系教
評會
審議

院教
評會
審議

校教
評會
備查

新聘講師由系
所專簽校長同
意

每年6月、12月前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修法重
點

兼任教師之聘期以學期制為原則，聘任
程序至遲於每年6月、12月份提請三級
教評會審議完畢；惟有個別特殊情形，
由聘任單位專案簽准後，得延至開學當
月份完成審議程序，聘期起日為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之日

兼課時數每週至多以六小時為限，惟繳
交個別指導費之藝能科，經系（所、中
心）專簽校長同意後，得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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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修法重點

兼任教師須在本校最近四學年內累積任
教滿四學期，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
一學分，始得以學位（文憑）或專門著
作向系（所、中心）申請送審教師證書

 98學年度起不辦理兼任講師請頒教師證
書

 最近三年內曾任本校專任（案）、兼任
教師者，其聘任依續聘程序辦理

兼任教師聘任後，經教育部審定高一職
級或取得較高學歷者，得自次一學期依
續聘程序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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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敬請賜教

46


